


附件2
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需要提供的资料
（职能部门）

根据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有关规定，请提供以下资料：
1．被审计领导干部任职文件，单位（部门）领导分工及其会议记录（电子扫描件）； 
2．学校以及领导干部所在单位（部门）制定的有关任期目标及工作实绩考核指标完成情况（电子文档）； 
3．审计任期内的预算编制、批复和决算的有关资料（电子扫描件）；
4．审计任期内领导干部所在单位（部门）各年度会计资料，包括财务报表、账册、凭证（包括电子凭证）、会计电算化软件及数据采集接口，各类收费情况等相关资料（由财务处提供）；
5．单位现行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如资金管理、资产管理、奖励分配等内部控制制度（电子文档）； 
6．审计任期内处（部、院）务会会议记录或会议纪要；重要经济合同、协议等（电子扫描件）； 
7．审计任期内固定资产管理、使用及增减情况，大型仪器设备的管理和使用情况，固定资产清查、盘点记录等（电子扫描件）； 
8．单位所属经济实体的营业执照（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）（扫描件），章程、内部管理制度（电子文档），会计和出纳名单，会计报表、账簿、凭证、银行对账单及余额调节表，会计事务所年度审计报告等资料（电子扫描件）； 
9．有关社会服务收入的重要经济合同、协议书、收费文件（电子扫描件）；
10．单位有收费行为的场所、场馆、公共设施等收费及管理情况说明，相关合同、协议及收支情况等（电子扫描件）； 
11． 审计任期内单位年度工作计划及年度工作总结（电子文档）；  
12．审计任期内单位所获奖项（荣誉或成绩）的名称、年份、颁奖单位等情况及重要证书（电子扫描件）； 
13. 学院党组织、党务工作者、党员等受到校级以上表彰情况（电子扫描件）；
[bookmark: _GoBack]14．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调查表（纸质资料和电子文档），详见附件2附表；
15．审计组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。
备注： 
个人书面材料需本人签名，单位提供的纸质资料需加盖单位公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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